招标公告
1、 [bookmark: OLE_LINK10]招标条件
兵团兴新职业技术学院新校区(南扩区)一期建设项目(EPC)数字化工程（蓄电池和UPS电池），招标人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金来建设工程技术研发有限责任公司，建设资金来源为企业自筹，项目出资比例为100%。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该项目的设备进行招标。
二、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1.项目名称：兵团兴新职业技术学院新校区(南扩区)一期建设项目(EPC)数字化工程（蓄电池和UPS电池）
2.项目地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铁门关市
3.招标范围：具体详见招标清单内容及要求
4.项目投资：500630.6元
5.供货期：合同签订后7天内
三、投标人资格要求
3.1本次采购资格审查采用资格后审的方式。
3.2本次采购要求投标人须具备以下条件：
3.2.1营业范围要求：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具有合法有效的营业执照并处于正常开业状态，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无不良行为记录，与兵团建工集团及所属企业没有不良合作记录。
3.2.2供应商资质条件：具备合法有效营业执照的法人主体，有相应的经营范围，在人员、设备、资金等方面具有与本采购项目相应的履约能力，并是第十一师国有企业招标采购平台的合格供应商。
3.2.3未被列入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渠道信用记录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的投标人。
3.2.4财务能力要求：有依法纳税的良好记录；投标人具有良好的财务状况、具备投标包件履约的资金保障能力；投标人须提供近三年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财务审计报告及报表或财务报表(至少包含公司出具的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
3.2.5履约信用要求:无因自身履约问题而引起的法律诉讼;没有与骗取合同有关的犯罪或严重违法行为;投标期内没有被处以责令停业、暂停投标、财产被接管、冻结、破产状态等:不在采购项目行业主管部门限制投标的处罚期内;投标人在投标阶段内未被人民法院列为失信被执行人。
3.2.6业绩要求：投标人须提供2022年1月1日至投标截止日期投类似业绩证明(须提供合同原件扫描件，时间以合同签订日期为准)。
3.2.7其他要求:投标人自行踏勘现场，勘探现场所发生的费用由投标单位承担。
3.2.8本次采购 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四、投标文件的提交及截止时间
4.1投标文件提交的截止时间（投标截止时间，下同）：以第十一师国有企业招标采购平台公示时间为准；
4.2.领取招标文件费用：每300元，转账支付，无收据，无发票，不退还。付款信息：
单位名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金来建设工程技术研发有限责任公司
开户银行:乌鲁木齐银行高新区支行
银行账号:0000020020110005297262
财务联系人、电话：李会计18399696073
备注：报名后需在平台上传附件（缴纳凭证），各投标人需联系会计确认到账情况，待确认通过后方可领取招标文件。
4.3逾期上传的或者未上传指定网址的投标文件，招标人不予受理。
五、联系方式
联系人：张美玲、李永旺（现场技术答疑）  
联系方式：15199142287、137815928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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